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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7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17905.htm 最高人民法院、最

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

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（试行）》已

于2006年8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98次会议

、2006年9月1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60次

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9月25日起施行。最高人民法

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

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（试

行）（2006年8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98次会

议通过 2006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60

次会议通过 法释〔2006〕8号） 为依法准确惩罚犯罪，加强

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，确保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对死刑第二

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： 第一条 第二审人

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上诉、人民检

察院抗诉的案件，应当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开庭审理。 第二

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被告

人上诉的案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开庭审理： （一）

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，需要开庭审

理的； （二）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开庭审

理情形的。 人民检察院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

执行提出抗诉的案件，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。 第三



条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，原审人民法院应当

在上诉期满后三日以内将上诉状连同案卷、证据移送上一级

人民法院，同时将上诉状副本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

。收到上诉状副本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以内将上诉状副

本及有关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